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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2012]477

号”文，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公司”或“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苏宁电器的委托，担任苏宁电器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苏宁电器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中信证券指定陈淑绵、宋家俊二人作为苏宁电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证券发行上市的概况  

发售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数量 386,831,2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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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格 12.15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4,700,000,100.60 元 

发行费用（注 1） 66,907,339.92 元 

募集资金净额 4,633,092,760.68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 1：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用等。 

五、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SUNING APPLIANCE CO.,LTD. 

注册资本：699,621.186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近东 

成立日期：1996 年 5 月 15 日 

境内上市地点及股票代码：深交所（002024.SZ） 

住 所：南京市山西路 8 号金山大厦 1-5 层 

邮政编码：210005 

电 话：025-84418888-888122/888480 

传 真：025-84418888-888000-888480 

公司网址：http://www.cnsuning.com 

电子信箱：stock@cnsuning.com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音像制品直营连锁经营，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与零

售。以下限指定的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出版物、国内版图书、报刊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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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项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的连锁销售和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百货、自行车、电动助力车、摩托车、汽车的连锁销

售，实业投资，场地租赁，柜台出租，国内商品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人才培训，商务代理，仓储，微型计算机配件、软件的销售，微型计算机的安装及

维修，废旧物资的回收与销售，乐器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2 年 1-3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2,264,102.00 9,388,858.00 7,550,473.90 5,830,014.90 

利润总额 120,862.00 647,322.60 540,204.40 392,636.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5,103.20 482,059.40 401,182.00 288,995.60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3,941.10 658,852.00 388,133.60 555,494.20 

 2012/3/31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资产总计 5,688,633.90 5,978,647.30 4,390,738.20 3,583,983.20 

股本 699,621.20 699,621.20 699,621.20 466,41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325,884.00 2,232,833.40 1,833,818.90 1,454,034.60 

（2）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2 年 1-3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23.68 24.48 2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69 0.57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69 0.57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66 0.58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66 0.58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22.72 24.58 28.07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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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

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

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七、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受苏宁电器委托，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本

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

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保荐机构承诺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公开增发募集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3、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非公开发行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 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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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

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 保证保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7、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

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

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九、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在本次发行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

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

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

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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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发行人

进行现场调查等方式跟踪了解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

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

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

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约

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十、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陈淑绵、宋家俊 

项目协办人：王旭州 

电话：010-60836030 

传真：010-60836031 

十一、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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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淑绵                 宋家俊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程博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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